对长沙市新一佳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假冒专利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公告
2010年4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进行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的“XL-858型红外线按摩捶”包装上标有“本产品已获外观设计专利证书，证书号第74517号”字样。我局执法人员当即向当事人出具了协助调查通知书，要求在15天内提供该专利有效的证明材料。

在规定的时间内，当事人提供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第74157号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专利号为“20073013142.5”，但未能提供该专利申请的年费缴纳凭证。经核实，该专利申请处于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状态，有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证明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当事人销售专利权被终止后继续标注专利标记的产品的行为已构成假冒专利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三条、《湖南省专利保护条例》第三十一条，本局现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你公司立即停止销售标有“本产品已获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仿冒必究，证书号第74517号”字样的“XL-858型红外线按摩捶”。

2、公开更正，消除影响。
